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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发电 

 

发电单位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组  

等级 特急 ·明电   厦应对疫情指挥部综〔2020〕82号    

 

各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，各开发区，市直各单位，部省属驻厦

各单位，市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各工作组： 

现将《福建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关

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举办会议、会展及考试活动疫情防

控指南的通知》（闽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综〔2020〕140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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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

指挥部综合协调组 

2020 年 9 月 17 日 

 

抄送：指挥部总指挥长、常务副总指挥长、副总指挥长； 

市人大常委会领导，市政协领导。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